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实践教学相关表格填写说明

一、概念说明

1.实验：根据某一原理或方案进行测试，观察出现的现象，记录测试数据，分析测试结果，验证或得到某一结论，或实现某一个预定的设计方案。

2.实训：对学生专业实际应用技能(包括职业技能)进行训练和培训。
二、关于实训（验）课授课计划表

1.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各门课程实践学时数（含或一体化课程），由教研室主任或课程负责人组织任课教师统一制定。
①若同一课程，课程编码一致，所开设专业相同，课程组教师统一制定1个实训（验）课授课计划表。
②若同一任课教师，课程名称一致，课程编码（或所开设专业）不一致，需另外制定该授课计划。

2.课程名称：与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所列出的课程名称一致，填写全称。
3.课程编码：与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编码一致。
4.课程类别：填“公共平台课”、“专业平台课”、“专业方向课”、“素质拓展”、“集中实践教学”，同时注明该课程属于B/C类（参见表格举例）。
5.专业层次：填“专科”（含预科）、“中专”、“五年一贯制”。
6.年级：填写4位阿拉伯数字，如“2013”。
7.班级：如“13G护理1班”，“13G工商企业管理”等，若同一任课教师给不同的班级上同一门实训（验）课程，请按班级分行填写（即：在表中灰色背景的那一行下面加行填写）。
8.实训室名称：填写实训室（区）名称（注：不是填写实验(训)分室名称、也不是填写房间号，即功能相同的实训室/区填写其名称，如有模拟病房1，模拟病房2……，则填写模拟病房即可，具体使用1,2……由管理人员进行课表编排时根据实际情况安排）。
9.周次：填写项目第几周开设，如“6”、“8”等。
10.实训（验）组数：是指完成某一实实训（验）项目时实训（验）室能够容纳的实训（验）组数，即完成某一项目时准备的仪器设备台套数。如“8”，“10”等。

11.每组人数：在每套仪器设备上同时完成某一实训（验）项目的人数。为提高实训设备的使用，根据实训（验）组数分配学生人数。原则上专业实训（验）4-6人一组，特殊实训（验）以满足该实训（验）要求的最低人数为限。
12.循环次数：指一个班级共分成几个批次做完某一个实训（验）项目，如：因实训指导老师、实训（验）场地或设备台套数不够等原因，一个班级的某一个实训（验）项目必须分3次完成的则填写 “3”。
13.实训（验）要求：填“必修”或“选修”。

14.备注：填写要附加说明的特殊事项，如因班级过多，同一实训（验）项目不能在2周内完成的需备注说明具体的安排情况；根据学院“1+N”授课模式要求，该课程中某些实训（验）项目需主讲教师以外的其他实训老师或兼职老师主讲及协助讲解的则填写其他教师姓名；若实训（验）过程有“危险药品”、“生物安全”等也需备注说明。
三、关于实训（验）室课程表
1.周次填写：若一门课程所有实训（验）项目均固定该实训（验）室/区内进行教学的课程，填写第xx周-第xx周；若一门课程的实训（验）项目需要在多个实训室/区内完成的的课程，分周次填写第xx周。
2.实训名称及地点填写：请具体到按教学功能划分的实训（验）分室或分区，参见“填写样表”。
3.单元格填写：包含“课程名称”、“主讲教师”、“班级”等信息，参见“填写样表”。

四、填写要求

1.表格中填写的数据(如课程名称、学时数等)的填写要与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数据一致，实训(验)教学要严格按计划执行。

2.院（部）任课教师填报各项实训（验）教学相关表格时，要规范、准确、完整，签名要手写。

3.实训 (验)课程开出率统计表分专业填写，并与实训(验) 室利用率统计表一并报送。
4. 院（部）要严格审核报送数据，凡不符合要求的要重新填写。审核合格后，员（部）负责人签字、盖章后报送教务处实践教学备查，电子版发送到实践教学科邮箱：lcshijianjiaoxu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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